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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 〔2024〕15 号

各科室，各学系（部，中心）：

《丽水学院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收费标准》《丽水学院医学

院实验动物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党委会研究，党政联席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丽水学院医学院

2024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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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实验动物中心的管理，保证实验动物中心日常维

护和消耗的需要，提高实验动物中心设施的使用效率，确保

动物实验的正常进行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1.使用实验动物中心设施的本校教师、研究人员和各类

学生。

2.使用实验动物中心设施的校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。

二、收费依据

1.实验动物中心内空气净化过滤系统及空调系统的运

行维护。

2.实验动物中心公用科研仪器设备的采购及维护。

3.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经消毒的动物饲料、清洁饮用

水、垫料和笼具。

4.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进入屏障系统人员的隔离服装手

套等用品。

5.实验动物中心内各类用具和环境设施的定期消毒。

三、收费项目

1.委托中心代养的饲养费、动物尸体处理费等。

2.动物实验所需的实验动物购买、运输、包装的费用。

3.实验设计、实验操作、耗材、灭菌处理等费用。

四、收费标准

丽水学院医学院动物中心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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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验动物饲养费

实验动物种类 校内 校外

SPF 级小鼠
1.5 元/只/天（0.5 饲料费,0.5

垫料费，0.5 饲养管理费）

2元/只/天（0.5 饲料费，

0.5 垫料费，1饲养管理

费）

SPF 级大鼠
2元/只/天（1饲料费，0.5 垫

料费，0.5 饲养管理费）

2.7 元/只/天（1饲料费，

0.5 垫料费，1.2 饲养管

理费）

转基因小鼠
1.7 元/只/天（0.5 饲料费,0.5

垫料费，0.7 饲养管理费）

2.5 元/只/天（0.6 饲料

费，0.5 垫料费，1.4 饲

养管理费）

普通级家兔
3元/只/天（1.5 饲料费 1.5

饲养管理费）

5元/只/天（1.5 饲料费

3.5 饲养管理费）

其他说明：

1）大小鼠每笼饲养不超过 5只，不足 3只按 3只计费。

2）屏障环境进出费：2元/人/次（饲养进出费为口罩、手套等一次性物品和灭菌衣

鞋）

3）课题组自带饲料只收饲养管理费。饲养管理费包括换水、换笼具、换垫料、消毒

以及日常饲养室卫生管理等费用。

4）校外人员主持的项目，如有医学院教师合作参与的，经申请同意可按照校外收费

标准的 80%计算。

5）校外人员主持的省部级以上基金、发表的论文等成果，在明显的位置标明“丽水

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支持”字样的，向动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，其动物饲

养费可享受 9折优惠，已经完成支付的可要求在下次实验时给予相应金额的优惠。

6）校内人员在本中心开展动物实验并获得各级基金资助、论文发表等（含代为申请

优惠）必须在明显的位置标明“丽水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支持”字样。

2.实验项目服务费
单位：元

序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

1 小鼠灌胃 1.5

2 小鼠眼眶取血 3

3 小鼠称重 1

4 小鼠量瘤径 3

5 小鼠皮下接种瘤液 3

6 小鼠皮下肿瘤埋块 15

7 大鼠灌胃 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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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大鼠尾静脉注射 6

9 大鼠皮下注射 3

10 大鼠腹腔注射 3

11 大鼠眼眶取血 5

12 大鼠心脏取血 8

13 大鼠腹腔采血 7

14 大鼠称重 1.5

15 手术器械灭菌 50

16 大小鼠晚上禁食 50

17 常规药物配制 50

18 兔取血（<10ml） 10

19 兔取全血 45

20 兔心脏取血 20

21 兔乳化+皮下注射 15

22 兔静脉注射 6

23 兔灌胃 15

24 兔皮内注射 15

25 兔肌肉注射 5

26 豚鼠心脏采血（3ml 以内） 10

27 豚鼠静脉注射 10

28 豚鼠腹腔注射 5

29 豚鼠灌胃 10

30 小鼠取组织器官 5

31 大鼠取组织器官 6

32 小鼠测体温 4

33 小鼠繁配 6

34 小鼠分笼 6

35 小鼠颌下静脉采血 4

36 小鼠剪尾 1

37 小鼠取全血 4

38 组织匀浆 8

39 进出饲养室或实验室 3

40 细胞计数 5

41 动物尸体处理费 3 元/只

42
项目综合管理费

校外按动物费、饲养费、技术服务费

总和的 10%收取，校内不收取。

3.实验动物购买费等

本校研究人员主持的项目按照实验动物中心协议供货

商的协议价（含动物、包装、运输等）的 110%收取；校外人

员按照协议价的 120%收取。



- 5 -

一、总则

1.为了规范本单位员工开展动物实验的资助管理，提高

动物实验经费使用效率，促进动物实验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

性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2.本规定适用于本院教师主持的在动物中心开展实验

的科研项目。

二、经费来源

1.学校划拨的各项动物实验专项；

2.动物中心开展服务获得的各类收益；

3.学院科研、实验室建设经费划拨资金；

4.其他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资助的科研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具有明确的科学目的和研究意义；

（2）研究内容符合动物实验伦理要求；

（3）具有合理的研究方案和实施计划；

（4）研究经费预算合理，符合相关财务规定；

（5）开展动物实验预研、高级别项目预实验等。

2.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；

（2）具有相应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；

（3）具备动物实验相关的技术能力和经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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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具备完成该项研究的必要条件。

四、申请材料及要求

1.由项目或团队负责人提出申请，需用实验动物的市级

以上项目或院级以上团队每年仅能申请 1 次。

2.申请资助的科研项目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动物实验资助申请书（附件 1）；

（2）研究计划和实施方案；

（3）相关技术能力和经验的证明材料。

3.申请材料应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符合要求。

4.动物实验所获成果（各级科研项目、论文等）必须在

明显的位置标明“丽水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资助”字样。

五、经费使用管理

1.资助额度为不超过 3000 元/每项/年，按项目周期资

助，延期项目不予资助。

2.资助资金只能用于在本实验中心开展动物实验的动

物购买费、饲养费、实验项目服务费，不能转作他用或提现

等。

3.按年度结算，余额清零。

六、监督与检查

1.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应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

查。

2.对于违反本规定的申请人，将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，

包括撤销资助、追回已拨经费等措施。

3.对于弄虚作假、滥用经费等行为，将严肃追究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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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。

七、附则

1.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实验动

物中心解释并制定补充规定。

2.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丽水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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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动物实验资助申请书

编号 No. 202 AR

项目名称

项目等级 □院级 □市级 □科研团队 □省级 □国家级

项目起止时间

项目负责人 所在部门

拟使用动物简
要信息

品种品系
周龄或体

重
数量

等级 □普通级 □清洁级 □SPF 级 □无菌级

动物来源 实验动物中心平台统一采购

是否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 □是 □否

研究内容及参献：

项目负责人承诺：

以上所填内容属实。如获批准，将严格按照提供的方案进行研究，并遵守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

《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》《浙江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及丽水学院伦理委员会的相关规

定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: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审查意见：

该动物实验方案有一定的研究意义，决定资助其研究的开展。

签字: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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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

丽水学院医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31 日印发


